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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运河水政监察大
队日前通过义务水政监察信息
员，查获一辆伪装成洒水车的
排污车辆，共向北运河排放 56
吨生活污水，罚款 5000 元。

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昌
平区居庸关的温榆河，是京杭
大运河的北段，流经京津冀三
地，全长 140 多公里，流域面积
5300 平方公里，是北京五大水
系中唯一常年有水的河流。

如今，随着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
如荼地推进，2020 年流经的京
津冀三地还将实现运河通航，
北运河的地位更显重要。

伪装车认真“作业”

2017 年 3 月初的一个晴天
午后，一辆街头常见的京牌“大
罐”洒水车驶过通州区新华北
路，蓝白相间的车身上涂着“高
压清洗车”的字样。这辆大罐
车行驶到通惠河左岸通惠桥北
100 米，在新华北路东侧一处
雨 水 管 道 井 盖 上 稳 稳 停 了 下
来。从车上下来一名身着类似
环卫橙色制服的中年男子，打
开车底的井盖和车底排水口，
开始“作业”。

就在此时，一辆白色水政
监察执法车突然从旁边楼群中
冲出，对着“高压清洗车”车头
急停下来。“别动别动！”3 名执
法人员从车上冲出——一人冲
向驾驶位，一人冲向大罐车中
部，还有一人举着相机和执法
记录仪连续拍照、取证。

看到执法人员，车下的“环
卫工”连忙弯腰扳住大罐车阀
门急拧，在执法人员连连喝止
下还试图趴下去盖雨水井盖。
执法队员只得出手将其控制。
另一边大罐车司机也被执法队
员控制。

原来，这辆车刚才通过雨
水管道向北运河排放污水。

车辆系个人所有

“打开罐车盖子，里面有恶
臭，水体也呈灰黑色。”在北运

河水政执法大队向其讲解法规
和说明利害关系后，大罐车司
机李某终于承认一共向北运河
偷排过 7 次生活污水，共计 56
吨。这些生活污水来自周边一
些工地等场所。

经调查取证，北运河水政
监察大队证实大罐车司机李某
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7 日
共 7 次向雨水管道排放污水，
情况属实。该行为违反《北京
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向雨水收集口、雨水
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
和垃圾等废弃物”，属违法行
为。

同时，经过与相关部门核
实，证实该车辆系李某个人所
有，身穿环卫制服的人员是李
某临时雇用的民工，违法嫌疑
人确定为李某一人。随后，北
运 河 水 政 监 察 大 队 向 其 下 发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京水
运监责字〔2017〕第 02 号）罚款
5000 元。

为何不高限罚1万元？

依据《北京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向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
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垃圾等
废弃物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
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为何罚了 5000 元而
不是最高限 1万元？

对此，北运河水政监察大
队队长王义龙回应，李某虽一
开始狡辩，但随后认罪态度很
好，并配合执法部门工作，主动
将违法车辆开到管理处，而其
供述情况经调查也都得到一一
核实。王义龙强调，“这个处罚
额度针对个人来说已经属于大
力度处罚。”

经过现场复查，当事人已
按照《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
求清理了雨水管道外观污物，
并恢复了雨水管道原貌。

（据法制晚报报道，有删改）

北京一伪装洒水车向北运河排放56吨污水被罚5000元

执法部门做到应罚尽罚了吗？

“高压洒水车”排污现场被抓
前后 7次偷排生活污水

本案还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本报特约撰稿张军

从媒体报道情况看，对伪
装洒水车违法排污行为，北京
市北运河水政监察大队已根据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
十八条和第八十五条的有关规
定，对责任人处以罚款 5000 元。

本案中，虽然处罚主体并
非环保部门，且现行环保法律
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对伪装洒水
车违法排污行为如何处罚，但
是，为了更加有效打击此类新
型的违法排污行为，仍有必要
对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进一
步进行思考。

由于媒体报道未明确违法
排污者的身份和所排污水的成
分，笔者认为，根据所排污水中
污染物成分的不同，除了违反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的规
定外，还有可能构成以下违法
行为。

案件还可能涉及
哪些行政处罚？

未按国家规定将污水
排入城镇排水设施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

例规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
个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
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
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
排入雨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 2 万 元
以 上 1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造 成
损 失 的 ，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据此，可由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依法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涉嫌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违法排污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
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
日以下拘留：……（三）通过暗
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
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本案中，伪装洒水车向雨
水管道排放污水，符合通过逃
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污的构成
要 件 。 由 于 环 保 法 只 列 举 了

“通过暗管、渗 井 、渗 坑 、灌 注
或 者 篡 改 、伪 造 监 测 数 据 ，或
者 不 正 常 运 行 防 治 污 染 设
施 ”等 三 类 逃 避 监 管 情 形 ，伪
装洒水车偷排不在其列。

但是，在与公安机关沟通
一致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该条
款，即：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是否涉嫌
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
条以及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两高”办理环境污染案司法
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若违法排
放的污水中含有危险废物、重
金属等有毒物质，构成严重污染
环境，涉嫌构成犯罪的，可以移交
司法机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
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家利用废旧塑料桶非
法加工生产再生塑料颗粒的
废品回收站，日前被长沙县行
政执法六分局依法查处，其负
责人被立案调查。

“气味太难闻了，希望有
关部门来管管！”

前不久，长沙县行政执法
六分局接到黄花镇黄花新村
居民的电话投诉，反映该村鹊
桥废品回收站加工废旧塑料
桶时经常产生刺鼻异味，不堪
其扰。六分局立即联合黄花
分局，派出执法人员赶往现场
调查。

据了解，该废品回收站于
2015 年 9 月办理了工商营业
执照，但自 2016 年上半年开
始，该废品回收站未经批准，
擅自对废旧物资进行再加工。

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得知，
该 废 品 回 收 站 负 责 人 姓 隆 。
由于觉得回收废品销售利润
不高，加之听说沿海地区工厂
对废旧物资原料需求量较大，

于是便购进两台破碎机、两台
造粒机和 1 台去标签设备，利
用其从环卫工手中收购废的
旧塑料桶，进行再加工，生产
塑料颗粒，销往沿海地区。

据初步计算，每天排放未
经处理的生产废水 0.3吨。

执法人员现场对其生产
废水进行检测，初步检测显示
污染物超标。

“ 该 厂 产 生 的 废 水 中
COD 值（化 学 需 氧 量）为
8000，一般污水处理厂的接纳
标准为 500，超标了 15 倍多。”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水污染
防治法》第九条规定，排放水
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
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

执法人员当场对其下达
《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其
破碎及造粒设备并立案调查，
待调查取证结束后，将依法处
罚。

湖南省长沙县近日查封一
非法电镀作坊，当事人刘某因涉
嫌污染环境罪被移送至公安机
关依法刑拘。这是长沙县今年
首例环境污染入刑案件。

前不久，长沙县行政执法六
分局执法人员在辖区发现一家
小电镀作坊存在违法排污行为。

执法人员现场看到，一间约
20平方米的小屋，几个简陋的金
属槽内，浑浊的液体浸泡着金属
制品，散发出刺鼻异味。金属槽
内流出的废水顺着化粪池管道直
排到附近的农用渠……

据了解，当事人刘某租用村
民曹某新搭建的厂房，在没有工
商营业执照和环评手续的情况
下，从事电镀加工作业。除了以
电镀锌的方式加工石棉瓦铁钉
外，还以电镀铬的方式加工机械
零件等。

刘某于 2016 年 3 月开始承
接制钉业务，10 月开始使用电
镀工艺给铁钉镀锌。该作坊无
废水处理设施，为节省运营成

本，刘某将硫酸浸泡铁钉和镀锌
后，漂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不
经任何有效处理便通过其租用
房屋的化粪池关到直接排入附
近的农用沟渠。

执法人员随即下达执法文
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排污行为。

据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10 日后的检测报告显示：该作
坊电镀池排入化粪池入口废水
总铬浓度 15.7 毫克/每升，超标
准值 9.466 倍；总排污口废水锌
浓度为 28 毫克/每升，超标准值
13倍。

“两种污染物超标数值均达
到刑罚标准。”依据“两高”办理
环境污染案司法解释有关规定，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依法对该作
坊生产设施进行查封，并将案件
移送县公安局。目前，该电镀作
坊负责人刘某已被长沙县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

“我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
在被办案民警戴上手铐时，当事
人刘某悔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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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魏海燕 朱成晓
乌鲁木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环境监察总队日前派出 7 个检
查组，对全区 14 个地州市开展综
合 性 现 场 监 察 工 作 ，打 响 新 疆
2017 年第一次大规模污染源监
管随机抽查行动攻坚战。

据了解，参加现场监察的所有
执法人员和抽查对象名单严格按
照随机抽查制度要求，从《环境监察
总队执法人员名录库》《全区环境监
察执法专业人才信息库》及《自治区
环境监察总队污染源日常监管对
象清单》中随机选取产生。

共抽取执法人员 30 名，组成
7 个检查组，抽取各类监管对象
110 个，其中重点排污单位企业
40 家，一般排污单位企业 28 家、
特殊监管对象 6 家、重点建设项
目 36 个，分别占全区重点排污单
位 的 17.2% ，一 般 排 污 单 位 的

9.5%，特殊监管对象的 50%，2016
年度国家和自治区审批的重点建
设项目的 30%。

现 场 监 察 主 要 从 4 方 面 进
行：一是对全区污染源日常监管
对象开展随机抽查；二是对全区
范围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燃
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作落实情
况等进行现场检查；三是对 2016
年 7 月以来全区各级环保部门作
出的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落实情
况开展后督察；四是对各地州市
环保部门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放计划、地下水及水泥玻璃行业
专项执法检查等重点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负责人
在这次行动动员暨培训会要求，
执法人员要抹开面子、放开手脚，
确保本次现场监察工作质量。

新疆打响污染源监管攻坚战
抽取 110个监管对象，从 4方面监察

本报记者张铭贤邯郸报道
面对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环保
局连续发出的三道“停产令”，华
瑞（邯郸）铸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瑞铸管”）竟置若罔闻，在未
启用治污设施的情况下，擅自开
动烧结机进行生产。5 月 14 日，
环境保护部督查组和邯郸市环保
局督查组联合对其进行了查处。
目前，此案已移交公安机关。

位于峰峰矿区和村镇的华瑞
铸管是一家民营企业，占地约 500
亩，拥有员工700余人，主要生产铸
造用生铁和球墨铸铁管。年初，企
业向峰峰矿区环保局提交了“停运
烧结机污染防治设施，对其进行升
级改造”的书面报告，停运时间为

“2017年4月1日至5月31日”。
对此，峰峰矿区环保局批复

同意，但要求企业在环保设施停
运期间严禁启用烧结机，待环保
设施改造完毕且通过验收后，方
可恢复生产。

5 月 11 日下午，峰峰矿区环
保局执法人员检查中发现华瑞铸
管擅自开动烧结机进行生产，当
即对其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并
启动立案调查程序。12日~13日，

执法人员又连续督查华瑞铸管未
见生产迹象，同时两次重申“停产
令”，要求企业在整改期间绝不能
擅自生产。

三道“停产令”并没有挡住华
瑞 铸 管 的“任 性 ”。 5 月 14 日 下
午，环境保护部督查组和邯郸市
环保局督查组将擅自开工生产的
华瑞铸管抓了个现形。

两 级 督 查 组 现 场 检 查 时 发
现，企业烧结机正在煅烧钢渣，没
有启动任何环保治污设施，导致
烟粉尘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厂区
内大量钢渣、煤炭等原料露天堆
放，存在扬尘污染。执法人员当
即责令企业立刻停产整改，并将案
件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

5 月 15 日下午，邯郸市环保
局执法人员再次检查企业看到，
企业已处于全面停产状态，烧结
机控制室内的设备已被贴上封
条，工作人员已对厂区内堆放的
钢渣、煤炭等原料采取防扬尘遮
盖措施。

目前，企业一名负责生产运
营的副厂长已被警方带回做进一
步调查，待案情调查清楚后，将依
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道“停产令”仍难叫停

华瑞铸管“任性”生产被立案

案件二：生产废水直排，污染物超标15倍多案件一：生产废水直排，重金属严重超标

■法治动态

以案说法
1

2

近期，一些地方遭遇阻
碍 环 境 执 法 或 拒 绝 检 查 事
件，不仅各级领导非常重视，
而且社会也很关注。我们在
强 烈 谴 责 阻 碍 执 法 者 的 同
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反思，
如此才能避免类似事件今后
再次发生。避免干扰环境执
法现象，笔者认为要做好以
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正规执法，从形式
上震慑对方。

首先，要从着装装备上
正 规 。 该 穿 制 服 的 要 穿 制
服，有条件的还要配备执法
记录仪。

其次，要从执法车辆上
正规。执法时，最好开“环保
110”警 车 ，或 带 有“ 环 境 监
察”字样的车辆。

第三，要从执法形式上
正规。执法时，必须两人以
上，而且都是具有执法资格
的正式工作人员，并携带执
法 证 件 。 只 要 具 备 以 上 三
点，就会给执法对象造成一
种威慑，使对方感到一种无
形的压力。

二是严格执法，避免留
下任何瑕疵。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严
格执法就是要严格落实执法
检查时二人以上，严格按规
定 进 行 现 场 检 查 、取 证 、约
见、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和现
场勘验笔录，严格按程序上
报审查、立案、告知处罚、决
定 处 罚 、执 行 处 罚 、加 处 罚
款、催告和移交同级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等。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留下了瑕疵，都可能给对方
以可乘之机，并导致整个执
法行为“流产”。

三是文明执法，不因言
语激化矛盾。

具体到环境执法工作就
是到受检单位后，首先要简
明扼要的表明身份和来意，并
希望对方能支持配合检查。

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
既 要 一 针 见 血 给 对 方 指 出
来，还得耐心听对方的解释，
不能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检查结束后，提整改要求时
既要合法，又要合理。

与对方座谈交流时，指
出问题时态度要中肯，要积
极为对方整改存在的困难出
谋划策；对于对方提出的疑
问，要耐心解释并积极传递
正能量。

总之，文明执法不仅要
注意自身的态度，而且要注
意语言表达，避免矛盾激化
与升级。

法律的威严是通过规范
执法逐步建立起来的，只有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做到正
规、严格、文明执法，才能使
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共同为保
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而努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
市环保局

规范执法才能避免干扰执法
陈 伟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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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镀 废 液
从 此 排 污 口
经 过 化 粪 池
排 入 农 用 沟
渠。

▶执 法 人 员
对 电 镀 作 坊
生 产 设 备 依
法查封。

周君摄


